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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报讯（记者 王涛） 2011年 12月20

日至2012年2月29日，我省交警部门将

在全省范围内集中开展“交通违法清网行

动”，有七大清理重点。分别是机动车4

次（含）以上交通违法行为未处理的，公路

客运车辆交通违法行为未处理的，货运车

辆交通违法行为未处理的，校车交通违法

行为未处理的，机动车超速50%以上未处

理的，驾驶人违法记分满12分的，同一客运

企业的车辆有两次以上超员违法行为的。

行动中，总队将把全省未接受处理

的机动车和驾驶人信息（统计截止时间

为2011年11月30日）分发到各市公安局

交警支队，再分发到大队，对外省籍车

辆，按照违法行为发生地管辖大队进行

划分。之后，这些违法未处理的机动车

信息将被录入公路卡口、拦截系统等设

备。只要违法车辆经过，就将被拦截。

省交警总队长昨承诺：即日起

机动车违法罚款不收现金
民警收取现金，视同“收黑钱”
举报电话0551-2801572、2801500

星报讯（记者 王涛） 记者昨日从省公安厅

交警总队获悉，2011年12月至2012年6月，我省

交警系统全面开展为期7个月的“执法教育整

顿”活动。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总队长承诺：即日

起，全省交警系统对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实施

罚款处罚一律不再收取现金。如果有民警收取

现金，将视同“收黑钱”，群众可进行举报。

据了解，今年以来，省财政厅、省公安厅密

切协作，采取试点先行、逐步推广的方式，积极

在全省推行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处理异地罚缴工

作，建立了连接代收银行、非税征管部门和公安

交通管理部门的全省交通违法行为处理异地罚

缴系统，实现了交通违法行为处理信息的实时

勾兑。 当事人可以在全省任何一个交警队处

罚点处理交通违法行为，在任一银行网点缴纳

罚款，也可以使用设在交警队处罚点的POS机

和使用“网上银行”缴纳罚款。

即日起，交警部门在对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

实施罚款处罚时，如附近有银行网点，则由驾驶

人到银行网点缴纳罚款，如交警队处罚点设有

POS机，则驾驶人可以通过POS机缴纳罚款。如以

上两点均无，则由驾驶人自己寻找银行网点缴纳。

如果有民警收取现金，将视同“收黑钱”，群

众可举报。凡实名举报反映的线索和问题，警

方都会认真进行核查，一经查实，必定严肃处

理，绝不姑息袒护。举报电话：0551-2801572

（上班时间）；2801500（非上班时间）。

星报讯（记者 王涛） 为鼓励公众举

报公路客运车辆超速、超员、疲劳驾驶等

交通违法行为，省公安厅日前出台《公路

客运车辆超速超员疲劳驾驶交通违法行

为举报奖励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

其中举报超员100%以上的，奖励500元/

车·次（具体奖励标准见图）。对匿名举

报，只受理不奖励。

除了奖励标准之外，《办法》同时规

定：举报期限为集中整治“三超一疲劳”

交通违法行为专项行动期间，即日起至

2012年3月31日止。省公安厅交警总队

设立举报中心，重点受理高速公路交通违

法 行 为 举 报 ，24 小 时 举 报 电 话 为

0551-2801593。各地公安交警部门也将设

立举报中心，公布举报电话，并安排人员

24小时负责接听举报电话，受理举报的工

作人员不得泄露举报人的相关信息。

另外，奖励经费兑现方面分为高速

公路兑现和普通公路兑现两方面。

高速公路兑现：对于举报人在查处

现场并要求现场兑现奖金的，由负责查

处的高速公路交警大队填写《客运车辆

违法行为举报奖励登记表》，并请举报人

本人签字后，当场垫付相应额度的现

金。对举报人不在查处现场的，由负责

查处的高速公路交警大队填写《客运车

辆违法行为举报奖励登记表》，连同处罚

决定书复印件，报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直

属高速公路支队，经核实后，由高速公路

支队统一以预存电话费的形式，存入举

报人在举报过程中登记的移动电话。对

不便采取预存电话费形式兑现的，可采

取汇款、转账等形式兑现奖金。

普通公路兑现，举报事项经查证属实

并在处罚生效后，由各市、县公安交警部门

举报中心通知举报人到指定单位办理领奖

手续，或利用预存电话费等形式兑现奖励。

举报超员有钱拿 最高奖您500块
交警总队举报中心电话：0551-2801593

我省全面展开“交通违法清网行动”


